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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00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流程 

 
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可下设课题。项目

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 名科研

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可担任其中 1 个课题

的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

3000 字左右的项目预申报书，详细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简要说明创新

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基础。项目负责人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

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负责

人提交预申报书后，申报系统自动生成）。从指南发布日到预申报书受理截止日

不少于 50 天。预申报书模板参考附件 01。 

专业机构在受理项目预申报后，组织形式审查，并根据申报情况开展首轮评

审工作。首轮评审不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根据专家的评审结果，遴选出 3～

4 倍于拟立项数量的申报项目，进入答辩评审。对于未进入答辩评审的申报项目，

及时将评审结果反馈项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在接到专业机构关于进入答辩评审的通知后，通过国家科技管理

信息系统填写并提交项目正式申报书。正式申报书受理时间为 30 天。 

专业机构对进入答辩评审的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答辩评审。申

报项目的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报告答辩。根据专家评议情况择优立项。对于

支持 1～2 项的指南方向，如答辩评审结果前两位的申报项目评价相近，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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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明显不同，可同时立项支持，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00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预申报书形式审查要点 

（1）推荐单位性质：部门；推荐单位：教育部； 

（2）共性附件材料： 

a.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模板可以参考附件 02。项目牵头单位与所有的项

目参与单位签署，项目负责人和所有的课题负责人签字，签署日期，合

作协议中的用印须是法人单位的公章。 

b.项目牵头单位与所有课题牵头单位承诺书、项目负责人与所有课题负

责人的个人承诺书，签署日期。 

c.项目牵头单位与所有项目参与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 

d.自筹经费的配套承诺，模板参考附件 03-1。 

（3）项目研究内容要覆盖指南所有的考核指标、内容填报完整，各部分内

容与模板一一对应。在填写预申报书时请不要删去系统内模板内提示性文字。 

（4）所有的参与单位都要在科技部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ervice.most.gov.cn）注册。所有的参与单位都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且在境内注册时间超过一年。 

（5）录入所有的参与单位、录入项目负责人和所有的课题负责人。 

（6）限项问题：在所有的科技部项目（973、863、国家科技支撑、重大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等）中，包括在研的和在申报的项目，一个人的姓名只允许出

现两次，其中最多只能有一次是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两次累计工作时间不

得超过 12 月/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某人正在申报项目，科技部的信息系

统内是无法查询到个人信息的，如果此人超项申报，会导致所有申报的项目均通

不过形式审查。 

已经立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不得再参与任何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申报。 

（7）内容填报要与申报指南和形式审查要求中对自筹经费、课题数目、单

位数目的要求一致。 

（8）申报指南和形式审查要求中要求提供的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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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关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 

由申请人填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表》（参见附件 04），本人签

字，学院盖章后扫描拷进 u 盘，到科研院办理。 

参与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004. 联合申报协议 

参与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老师需要与项目牵头申报单位签署合作

协议。合作协议每一份老师签字，其中一份学院盖章后（此份由科研院直接留存），

到科研院办理用印。 

合作协议中不允许出现对校内其他老师申报该项目的限制性条款。 

原则上，科研院办理用印手续时要在合同上加盖骑缝章。 

005. 关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 

由申请人填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表》（参见附件 04），本人签

字，学院盖章后扫描拷进 u 盘，到科研院办理。 

006. 关于自筹经费或配套经费 

我校参与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原则上一律不承担自筹经费或配套经

费。若需要承担自筹经费或配套经费，则自筹经费或配套经费由课题组从横向项

目结余经费自行解决，并出具相应承诺（参见附件 03-2）。纵向项目及其他政府

拨款一律不得作为自筹经费或配套经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书填写 

00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项目 

项目负责人需要与所有的项目参与单位签署项目组织实施协议（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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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08.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课题 

由学校管理员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授权给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需

要与课题参与单位签署子课题合同书（参见附件 07-1）。子课题合同书中人员必

须与课题任务书中子课题承担单位的参与人员一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校内管理 

009. 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材料 

项目任务书、课题任务书、项目实施方案（参考附件 08-1 和附件 08-2）、

专家聘书（参考附件 09）、会议手册（参考附件 10） 

01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项目校内立项登记 

（1）“项目分类”选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级别”选择“国家级”、

“项目来源单位”选择“科技部”、“项目性质”选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牵

头单位”、“委托单位”填写科技部。 

（2）留校经费等于本项目中东南大学牵头课题的总经费，外拨经费等于其

他单位牵头课题的总经费。 

（3）项目人员应与项目任务书中东南大学人员名单及排序一致。 

（4）附件中应上传完整的项目任务书。 

01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课题校内立项登记 

（1）“项目分类”选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级别”选择“国家级”、

“项目来源单位”选择“科技部”、“项目性质”选择“课题牵头单位”、“委托单

位”填写项目牵头单位。 

（2）项目人员应与课题任务书中东南大学人员名单及排序一致； 

（3）预算部分填写留校经费对应的预算，其中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应与课

题任务书中“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中东南大学的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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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一致。 

（4）附件中应上传完整的课题任务书。 

01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与课题校内立项登记 

（1）“项目分类”选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级别”选择“国家级”、

“项目来源单位”选择“科技部”、“项目性质”选择“课题参与单位”、“委托单

位”填写课题牵头单位。 

（2）项目人员应与课题任务书中东南大学人员名单及排序一致； 

（3）预算部分填写留校经费对应的预算，其中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应与课

题任务书中“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中东南大学的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

金额一致。 

（4）附件中应上传完整的课题任务书以及与课题牵头单位签署的合作协议

或子课题任务书。 

01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校内子课题和子经费本的说明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课题（包括牵头课题和参与课题）在校内一律不设子课

题，可以办理子经费本。 

子经费本的负责人必须在课题任务书中人员表中。 

子经费本的办理流程为：课题的校内负责人与子经费本负责人签订协议（参

见附件 07-2），至少一式三份，双方所在院系分管科研的副院长审核签字，加盖

院章后到科研院办理。 

014. 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课题的转出款办理 

由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填写《东南大学纵向科研转出款审批流转单》（参

见附件 11），本人签字，经办人签字，学院盖章后到科研院办理。“转入对方单

位名称”应与课题任务书中“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单位名称一致。 

01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经费预算调整说明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经费预算，直接经费中除去设备费不允许调增外，其余

科目都可以根据负责人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由负责人填写《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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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申请表》（参见附件 12）签字并由学院审核后，到科

研院审核。 

01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人员调整说明 

我校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人员调整，由项目参与单位的任务负责

人填写《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人员调整审批表》（参见附件 13-1）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人员退出申请表》（参见附件 13-2）按照表中的流程办理。 

我校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人员调整，由任务负责人向项目负责人

和项目牵头单位提出申请，经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牵头单位批复同意后在校内的科

研管理平台中申请人员变更。 

01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绩效管理说明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验收后，由任务负责人办理校内结题结账手续后，填

写《绩效返还申请表》（参见附件 14），到科研院办理绩效返还。 


